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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7—28日，由中华孔子学会主办、贵阳孔学堂承办的 “家庭、社会、国家与天下：儒 

家传统中的共同体理念”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召开。来 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 

学等单位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儒家传统中的共同体理念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

、 经学史、儒学史上的人伦观念 

近年来，儒家传统人伦观念在儒家经典和历史中的重要性逐渐成为学术焦点，学者普遍认为经学 

史、儒学史中的人伦观念对安顿当今人们的生活依然具有重大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对孝和仁进行了解读，提出孝是德的根本、教化的开端，其本质内涵是爱 

和敬；仁是德的总称，是关于为人之本与理想人格的概念；忠恕作为行仁之方，是由孝悌推扩而至于仁 

的根本途径，孝悌也因此能够实现其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儒家在强调孝为德之本的同时，在现实层面上 

又特别注重内外、公私领域的区分，而这两方面的结合，对中国当代价值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陈壁生教授阐述了清末学者曹元弼的 《孝经》学，指出曹元弼尝试以 《孝经》中的 

人伦之道重建经学体系，而认为孔子总前圣之大成，通过删削六经来整合前代圣王之法，《孝经》则正 

解释了作为前代圣王之法的共同立法原则的人伦爱敬之情。 

华东师范大学陈乔见副教授总结了中国传统中的 “义”的几种范式，即合宜的原始意义，将德性 

内化而突出其自律面向的孟子式的 “义”，以非攻为目标的墨子式的 “义”以及政治哲学层面强调差等 

秩序的规范性的 “义”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志宏副研究员分析和批判了晚清以降以事功评判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的思潮以及 

以中西关系为主导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认为中国哲学本有的根本思路在于以 “正”为治，即以道之 

“正”来治身、治家、治国、治天下。 

二、儒家的家庭观念和社会理论 

儒家家庭观念和社会理论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对儒家家庭观念的研究为理解家庭内部的伦理关 

系提供了深刻的思想资源，同时又为当今处理家庭与个体、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与 

参照；而学者们对儒家社会理论的探讨则为我们展现了儒家不同于西方思想的独特社会理论与构想。 

中国人民大学温海明教授认为家与国的冲突是 “亲亲相隐”和 “窃负而逃”这类伦理困境的根本 

问题。家所体现的人情是原初性的自然情感 ，国所要求的礼法则属于反思性的思考范畴，儒家把国建构 

在家上，正是要捍卫原初性 自然情感的伦理优先性。 

北京大学孟庆楠副教授认为早期儒家对婚礼的规定体现了其因情节文、合体而亲、敬慎重正的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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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在儒家看来，婚礼既对人的自然欲望有合理安顿，同时也对人伦关系的建构与调整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婚礼在诸礼中所具有的 “礼之本”的意义即在于此。 

西南政法大学董卫国探讨了以孝道作为基础的政治伦理何以可能的问题。他提出，孝道并非一种外 

在的社会伦理规范，而是本源于人的 “生命意识自觉”。孝道向内足以激发一种生命责任感；向外既可 

作为一种具有兴发性和创造性的道德情感 ，亦可以作为社会伦理教化的道德基础。 

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阐发了清末学者陈焕章的 “儒教社会主义”概念，认为儒教在将人定义为伦 

理性、社会性的人的基础上，以劳动分工看待社会阶层的划分，在对德性的追求中形成了一种基于德性 

的平等理念，并以井田制均等财富、以学校制培养与选举贤能来维护这种实质平等。 

三、民族国家时代的儒家国家理论和天下观念 

在民族国家时代，儒家的国家理论和天下观念依然能够为反思当今中国的国家建构、创造新的世界 

秩序提供批判性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启示。 

北京大学王中江教授就晚清中国引入近代西方国际法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发现晚清士人面对国际法 

呈现出两种立场：一种是将万国公法正当化，赋予其正义性和道德性基础；另一种是将国际法完全视之 

为大国权力的附庸物，强调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对国际法的制约。他从古典和现实两个维度解释了这两种 

不同立场的产生，认为其一方面受到古典传统中德／力、王道／霸道的二元世界秩序观及儒家／法家论争 

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当时救亡图存、追求 “自强”和 “富强”意识的影响。因此，晚清士人在强调 

国际法正义性的同时，主张发展国家的实力和强力，甚至认为只有具备了实力才能获得国际法的权利， 

这是他们对当时中国被西方控制的现实作出的反应，同时也是他们对中国复兴并重新获得大国地位的 

期待。 

武汉大学欧阳祯人教授认为 《论语》关于 “韶”乐的思想关涉孔子对政治权力更替方式的思考， 

孔子以此表达了对禅让制的认可，因为只能通过禅让制的政治理想才能实现孔子的乐教理论。 

山东大学沈顺福教授讨论了传统儒家制度的伦理基础，提出率性自然的伦理精神恰恰体现了传统儒 

家对普通人的自主能力的不信任。因为儒家认为制度设计的来源不是出自普通之人，而是或者出自先天 

本性，或者受教于圣王、先师，均不能体现民众的心声。因此在建构现代制度的过程中需要反省儒家 

传统。 

华东师范大学刘梁剑副教授以德性与民主的关系为切人点，提出民主制度应当将提升公民德性作为 

制度的根本关注点，因此德性民主必须超越人际共同体的视域而扎根于天人共同体。 

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就儒家伦理与国际难民问题指出，尽管中国并未直接面对欧洲难民危机，但儒 

家爱有差等、推己及人、忠恕行仁等理念依然可以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的伦理资源和文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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